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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營養師 康淑惠

電話：03-3322101#7452

電子信箱：spo00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1004356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近期學校因應COVID-19疫情停課期間午餐餐費處理事

宜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受COVID-19疫情影響，學校部分班級或全校宣布暫停實體

課程，倘學校因疫情臨時來不及通知廠商停餐，致承作學

校午餐業者因食材均已購置無法供餐耗費食材，請貴校同

意廠商修正菜單並以不扣點處理。

二、因疫情致使學校常有停班復班狀況，考量午餐秘書每月計

算學生午餐退費工作繁瑣，爰建議屬公告停課範圍內之師

生核實退費，建議方式如下：

(一)採退費方式者，規劃以線上方式蒐集家長存款帳戶，由

學校統一辦理，每位學生退費以1次性退還為原則，並於

111年7月31日前退款完畢。

(二)採抵免相關費用或下學期費用方式者，相關抵免項目及

金額核實造冊，並以適當管道(可公告於學校網頁)告知

家長及學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1000332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5/13 08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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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請學校衡酌各項代收代辦性質，儘量採「抵免下學期費

用」方式辦理。

三、有關學生午餐退費原則，非屬經公告停課之班級學生，如

有自行請防疫假者，則請貴校比照學生請事假之退費方式

處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

副本：

59


